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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 公 告 2006年 第6号 [经国务院批准，自2006年４月１日起

对消费税税目、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。4月3日总署发布

了2006年第１５号公告。为准确执行国家消费税管理政策，

现就该公告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 一、对应征消费税的进口货

物一律改按报关单填制规范要求进行正常申报，不再在报关

单“征免方式”栏内填报“特案”。 二、对于进口高档手表

（即经审查确定每块手表的进口关税完税价格在10,000元人民

币及以上的），在有关计税程序下发前，先按公告规定的消

费税税率计算应征消费税税额以及相应的增值税税额，并征

收全部应征税款的全额保证金，待总署编制完成高档手表的

计征消费税程序并下发后，再办理相关转税手续。 三、对于

在４月１日及以后已经按调整前的消费税税率征收税款的进

口货物，应按照公告规定的消费税税率重新计算应征税款，

并立即通知相关纳税义务人办理退补税款的手续。在此期间

已填发税款缴款书但纳税义务人尚未缴纳税款的，可按照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

》（海关总署令第143号）的规定修改或者撤销进口货物报关

单，并按公告规定重新填发税款缴款书。 特此公告。 附件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公告（2006年 第15 号） 二○○六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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